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員校友證管理要點 
民國 109 年 12 月 24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四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

一、為推廣全人教育及學校治校理念與社區共同追求成長、共享學校資源，特

訂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員校友證管理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資格：參加本校推廣教學課程結業或獲得學分證明書者。 

三、持有學員校友證者，得憑證享有下列優惠： 

(一)校內運動設施使用，得辦理運動卡，比照本校學生收費。 

(二)校內運動場地租借依本校運動場館使用收費要點。 

(三)校園停車收費，計次五十元或憑停車優惠券單次免費使用。 

(四)得依據本校「圖書館校友、推廣教育班學員及退休教職員借書辦法」 

使用圖書館。 

(五)其他單位所提供之優惠。 

以上優惠均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，並保有修改、終止優惠內容之權利。 

四、使用與補發： 

(一)學員校友證限本人使用，不得偽造、轉借他人，如有上述情事，一經查

獲沒收其證，並於二年內不得申請補發。 

(二)學員校友證遺失或毀損，得申請補發，應臨櫃辦理並填具補發申請表，

並繳納工本費一佰元整。 

五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http://lib.web2.ncut.edu.tw/ezfiles/6/1006/img/655/rule33-1.pdf
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員校友證遺失、毀損補發申請表 
 
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※為必填 學員校友證編號： 

※ 姓    名  性 別 □男 □女 ※生日    年    月    日 

※ 身分證字號  

(請黏妥) 

照片一張 

聯絡電話 

(公)         (私) 

※ 行動電話： 

※ E-mail  

※ 聯絡地址 
□□□ 

(□公司 □住家) 

※ 領卡方式 □ 親取 
□ 郵寄至聯絡地址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※ 補證原因 
□ 污損不堪使用者，持原證申請換發 
□ 遺失(請填具切結書) 

※ 繳費方式 遺失毀損補發：需繳交製卡工本費 NT$100 元整。 

※承辦單位：推廣部(國秀樓 1 樓)； 電話：04-23924505 轉 7862 

 

切結書 
本人於民國   年   月   日遺失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員校友

證一張，申請補發，如有任何問題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(2020 年 12 月版) 


